
 
高雄市立中醫醫院 

個人資料蒐集、電腦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
 

立同意書人（以下稱本人）與高雄市立中醫醫院約定，關於蒐集、

電腦處理及利用本人資料之相關事宜，本人同意下列各條款： 

一、合於高雄市立中醫醫院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相關主管機關法令

規定之特定目的、資料類別、資料範圍、資料保有期限、資料利

用範圍及其他相關事項範圍內，高雄市立中醫醫院得蒐集、電腦

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二、高雄市立中醫醫院得將前條資料提供於業務相關單位或經主管機

關同意之機構，並由上述各機構蒐集、電腦處理及利用該資料。 

三、本人同意高雄市立中醫醫院於網站公布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檔案

項目彙整表作為本人個人資料蒐集、電腦處理及利用告知方式，

並同意高雄市立中醫醫院得蒐集、電腦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

料。 

四、本同意書日後如有反對意見，可另提出終止利用之申請。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簽章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致 

高雄市立中醫醫院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年    月   日 


